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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透明度：修改世界银行的信息披露政策 
 

摘要 
 
世界银行正在考虑对其披露信息的方式进行重大变更，也就是从目前规定世行应披

露哪些信息这种方式（“肯定性清单”）转变为披露任何未列入例外清单的信息。

新方式更符合世行已表明的尽量披露所有信息的立场。   
 
新方式依据四项原则。 
 
原则 1.  最大限度提供信息 
 
本行认识到，透明度与问责性在发展工作中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因此，本行的

信息披露政策将规定：除少数例外情况，公众可获得本行所拥有的全部信息。该政

策确认某些种类的信息不需要无限期列为保密信息，并明确规定了公开某些种类信

息的时间表。   
 

原则 2.  提供明确清晰、容易理解、容易执行的例外情况清单 
 
本行仅在有充分理由保密的情况下才会禁止公众获得某个信息。这方面的例子包

括：工作人员的个人信息；第三方在本行不会披露的明确前提下提供给本行的信

息；享有律师与当事人保密信息披露豁免权的信息。本行还保留以下权利，即：如

果本行确定披露某信息可能对本行、成员国、工作人员或第三方的利益造成严重伤

害，而且该伤害超过披露该信息的好处，则不披露该信息。 
 
原则 3.  明确规定通过哪些程序处理公众的信息获取申请 

 
按照信息披露新方案，本行会在对外网站上发布尽可能多的日常信息。本行将采纳

明确清晰、成本效益高的程序来处理公众的信息获取申请，包括宣布作出决策与答

复申请的时间表。如果为校对和复制信息而收费，则要做到公平合理。  
 
原则 4.  申请人有权上诉 
 
本行确认：申请人如果认为本行无理拒绝提供本行信息披露政策规定应向公众提供

的信息，则有权向行政上诉部门提出上诉。上诉委员会由高级管理人员担任主管，

可全权解释信息披露政策，同意或否决拒绝提供信息的决定（除非该信息属于保密

的董事会文件，因为披露此类文件属于董事会的专有权利）。 
 

新方案与现行政策有哪些主要区别？ 
 

• 现行政策规定本行应披露哪些类型的文件；根据新方案，本行将向公众提供

未列入少数例外情况清单的所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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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新方案，本行所披露的信息种类超过现行政策规定的种类，而且许多信

息将发表在本行的对外网站上，供公众免费查阅。新列入披露范围的信息包

括：每季度的管理层报告；国别项目组合与绩效总结；执行情况与成效报告

（不包括工作人员的评论）；出差报告；概念审查与决策会议的记录。 
 

• 根据新方案，将在本行工作人员编写文件以及收到成员国或第三方文件的过

程中进行严格的分级，级别包括：“公开”、“限官方使用”、“保密”、

“严格保密”。 如果本行在不会披露的明确前提之下收到外部方提供的信

息，则将持续承担法律和道义的责任，尊重该谅解。 
 

• 本行将在讨论之后或一定期限之后对某些世行文件（包括大多数董事会文

件）解密。 
 

• 在一定期限之后，本行将对因在现行政策和之前政策执行期间编写或收到而

目前不披露的信息解密并向公众提供。解密工作将尽量遵循新方案所规定的

文件分级规则与时间表。 
 

• 本行将设立行政上诉机构。  
 

• 本行将对各级业务工作人员进行文件分级和其他相关程序的培训，从而提高

服务质量，严格服务标准，在合理范围内将尽可能多的信息公布于众。 
 
新方案符合本行的业务模式，即确认透明度对增强治理、促进问责性、提高工作成

效至关重要。健全而公开的信息披露政策对于本行履行其多种职责具有根本性的重

要意义。本行致力于正确兼顾两个方面，即：最大限度披露信息，同时对某些类别

的信息给予合理的保密。  


